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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指南

一、清查盘点工作流程

（一）建立清查盘点工作机制

成立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小组，明确内部分工和工作职责，组

织开展业务培训和政策宣传及系统操作等。

（二）做好清查盘点前期准备工作。

一是梳理“在建工程”“公共基础设施”“政府储备物资”“保障

性住房”“文物文化资产”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，在预算一体化资

产模块（以下简称资产系统）中尚未建立资产卡片的，要逐项登

记和核对资产卡片信息，修正资产分类、名称、数量、存放地点、

使用人（管理人）等内容，真实填列资产使用状态，并做好一体

化系统中资产卡片更新准备，确保清查阶段一体化系统中资产卡

片更新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二是按照“一物一卡”原则，对资产系统中卡片进行拆分（图

书、会议室桌椅除外）。

三是在资产系统“基础信息”模块中维护使用部门、使用人、

存放地点等信息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资产盘点工作

可结合实际选择以下清查盘点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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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一：常规清查盘点方案。

①制定清查盘点任务。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资产模块中，

各级财政下发清查盘点任务。

②开展实地盘点工作。小组成员对实物资产与盘点表资产进

行核对，一是以账查物、以物对账，逐项核对资产卡片、财务账

目与实物，对于清查盘点表中没有但实物存在的资产，录入资产

盘盈表。对房屋、土地（空地，不含建筑物坐落的土地）、车辆

及原值 100 万元及以上的资产，补充完善整体、正面、内部结构

不同方位的三张照片，对房屋、土地（空地，不含建筑物坐落的

土地）通过移动端地理定位工具获取资产定位信息。二是完成清

查盘点和资产卡片修改完善后，通过一体化系统填报《资产清查

报表》。

③更新卡片信息。清查盘点结束后，单位须审核盘点结果，

审核通过后点击“盘点结果执行”更新卡片信息。盘盈资产要按照

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等相关规定，合理确定资产价值，登记财务账

并在资产系统中建立资产卡片。对于清查盘点表中有但实物不存

在的资产，在清查盘点表中标记损失，搜集、整理相关证明材料，

研究提出处理意见。清查盘点结束后，资产损失要按照有关规定，

在资产清查系统“资产核实”模块进行核实损失登记处理。

方案二：移动端盘点云平台清查盘点方案。应用移动端清查

盘点资产，工作步骤与常规清查盘点方案大致相同，便于用户操

作使用主要体现为：

①同步清查盘点任务。软件公司将各级财政下发的清查盘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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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同步至移动端盘点软件进行盘点。（此步骤操作如需要支持

请联系一体化系统承建厂商）。

②开展实地盘点工作。部门分配盘点小组成员账号，在程序

中更新使用部门、使用人、存放位置等相关信息，拍摄资产整体、

正面、内部结构不同方位的三张照片，土地、房屋资产还需通过

移动端定位功能获取经纬度。

③更新卡片信息。实地盘点工作结束后，软件公司将一般行

政事业性单位清查盘点数据回传至一体化资产系统，市本级部门

清查盘点数据同步回传至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。

（四）重点关注事项

1.资产使用状态，包括在用、出租出借、闲置、待处置等；

2.确定资产盘盈、损失等情况；

3.检查房屋、车辆编制等证明材料，明确产权归属，对于权

属不清的、无编制车辆做出相应说明，提供相关证据；

4.对于在第三方单位存放的所有权属于本部门（单位）的资

产，具备实地清点条件的，需进行现场盘点，无法进行现场清点

的，通过发函等方式由第三方单位对资产情况予以确认；

5.清查中发现的各种由于会计差错因素造成的错账，根据有

关会计差错调整的规定进行账务调整。

二、数据核实工作要点

按照“一物一卡”原则，行政事业单位要逐项登记和核对资产

卡片信息，修正资产卡片信息，补充完善资产照片。

一是对于长期投资、在建工程、公共基础设施、政府储备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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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、文物文化资产、保障性住房等资产，尚未建立资产卡片的，

要应建尽建。

二是对于已建立资产卡片的，结合清查盘点结果，补充新增

信息或修正不规范信息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三是补充完善资产照片和土地、房屋定位信息。对要求拍摄

照片的重要资产，拍摄资产整体、正面、内部结构不同方位的三

张照片上传资产卡片。一处房屋存在多个入口且位于不同街道门

牌号的，需补充位置信息。


